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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环境 

关于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全球公约方面的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1 •这件关于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全球公约方面发展的报告是根据经社理事 

会 1 9 8 8 年 7 月 2 8 日 第 1 9 8 8 / 7 1 号 决 议 提 出 的 ， * 内 容 是 关 于 I 9 8 9 

年 3 月 2 2日在巴塞尔通过的《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及其处置公约》。报告先简 

述了这项《公约》的背景和现况，接着摘要报道它的主要规定。 

2 ‧《巴塞尔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及 M置公约》是 1 9 8 9 年 3 月 2 2 曰 

参加"管制危险废物越界运输全球公约问题全权代表会议"的 1 1 6个国家一致通 

过的。这个全权代表会议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执行主任召开，并应瑞士 

政府邀请在巴塞尔举行的。在巴塞尔会议的《最后文件》之上签字的，有10 5个 

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 

A / 4 4 / 1 5 0 . 

本报告的依据是执行主任提交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一份标题为"管制危险废料 

越界运输方面的进展"的报告（ U N E P / G C . 1 5 / 9 / A d d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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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塞尔会议是遵照理事会1 9 8 7年 6月 1 7日的第 1 4 / 3 0号决定召 

开的；'理事会在该项决定中，核可了《关于危险废料无害环境管理的开罗准则和 

原则》（ U N E P / G C . 14/17,附件二），并授权执行主任召集一个法律和技术专 

家工作组去负责拟订一项关于管制危险废料越界运输的全球公约. 

4 .《巴塞尔公约》是这个特设工作组历六次会议（布达佩斯，1987年10 

月 2 7日至 2 9日（组织会议）；日内瓦， 1 9 8 8年 2月 1至 5日；加拉加斯 1 9 

8 8年 6月 6日至 1 0日；日内瓦， 1 9 8 8年 1 1月 7至 1 6日；卢森堡， 1 9 

8 9年 1月 3 0日至 2月 3日；及巴塞尔， 1 9 8 9年 3月 1 3至 1 7日）所达成 

的结果.参加工作组会议的有96个国家的专家及逾5 0个组织的代表.执行主任同 

一些政府、组织、和工业界的非正式磋商，对筹备进程的圆满成功，也起了重要作 

用. 

5。一共有 3 5个国家和欧经共同体已签署了《巴塞尔公约》，它经有 2 0个 

国家批准即 é ^ . . 

6 .《巴塞尔公约》的规定包括如下内容：-

(a) 危险废料的产生和其越界运输应减至最低限度.废料的处置离其产生地点 

应越近越好； 

(b) 每个国家拥有禁止危险废料进口的主权权利.公约締约国应不许可危险废 

料运输到一个禁止它们进口的国家去.出口国如果有理由相信危险废料将不会受到 

无害环境的管理，也应禁止其越界运输； 

( 0除非符合一项^边、多边或区域协定，而该项协定的规定就无害环境的意 

义论并不逊于《巴塞尔公约》，締约国应不许可将危险废料输往一非締约国，也不 

许可从一非締约国进口危险废料； 

(d)出口国在收到进口国根据事先详细通知而颁发的书面同意之前，应不准许 

危险废料开始趑界运输；此项规定对未曾通知《公约》秘书处谓它决定对于危险篪 

料越界运输不需任何事先的书面同意的过境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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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倘一项遵照《公约》规定办理的危险废料越界运输不能以无害环境的 

方式完成时，出口国有义务确保把废料运回本国; 

if)不遵照《公约》规定进行的危险废料越界运输，将被视作非法运输.《公 

约》规定"危险废料的非法运输为犯罪行为".危险废料非法运输责任所归的国家, 

有义务把这些>K料运回本国，或以他种方式确保它们得到无害环境'的处置。每 

一締约国应制订本国法律去防止并惩治危险废料的非法贩运.‧ 

7..《公约》所规定度料的说明载于其附件.越界运输的危险度料，应按照普遍. 

承认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去进行包装、标筌及运翰.由于许多国家特《^!1是发展中国家 

的当局，往往缺少受过训练的专家和技术知识,,去评估关于危险度料的情报并作出 

有效处理，《公约》促请进行包括下列事项的国际舍作，即训练技术人员，交换资 

料，及转让技术.将编制各项准则以帮助那些国家使用技术规范. 

8. 《公约》规定设置一个秘书处，其主要职责将是处理并散布各締约国向它 

提供的资料，确保締约国间的令作，及协助締约国执行《公约》的规定。 

9. 《公约》规定在《公约》生效后举行的第一次締约国会议之前，由环境署 

暂行秘书处的职责。这些职责当中之一是办理巴塞尔会议所通过决议中规定的活动。 

一项决议促请所有国家加A为《公约》的締约国，及甚至在《公约》未生效前， 

即采取行动执行其规定。此外，巴塞尔会议要求环境署执行主任采取必要步骤，使 

临时秘书处尽快开始工作，并促请各国政府对其费用作出捐款。在这方面，环境署 

执行主任已提出了初步概算，并声明环境署愿意负担临时秘书处首两年工作的一部 

分经费。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2 5号》（ À / 4 2 / 2 5和 C o r r . l ) , 

附件一. 




